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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總第 20 號 委員 提案第 10034324 號   

 

案由：本院委員萬美玲等 19 人，鑒於近年來我國出現搶購相關藝文

票券，再加以高價轉售，藉此謀取暴利之行為層出不窮，已

嚴重影響民眾進用文化創意相關活動權益，亦將影響民眾參

與藝文活動之意願，不利於推動文化發展，實有遏止之必要

；另為加速我國之文創相關產業發展，實有必要提供投資抵

減相關優惠，藉此鼓勵民間企業及個人將資金挹注於國家核

定之重點文化創意業產業，爰擬具「文化創意產業發展法部

分條文修正草案」。是否有當？敬請公決。 

 

 

提案人：萬美玲 

連署人：翁重鈞  林德福  賴士葆  吳斯懷  曾銘宗  

陳雪生  李德維  洪孟楷  林思銘  吳怡玎  

高金素梅 羅明才  林為洲  游毓蘭  鄭麗文  

楊瓊瓔  陳以信  鄭天財 Sra Kaca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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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創意產業發展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總說明 

鑒於近年來我國出現搶購相關藝文票券，再加以高價轉售，藉此謀取暴利之行為層出不窮，

已嚴重影響民眾進用文化創意相關活動權益，亦將影響民眾參與藝文活動之意願，不利於推動文化

發展，實有遏止之必要；另為加速我國之文創相關產業發展，實有必要提供投資抵減相關優惠，藉

此鼓勵民間企業及個人將資金挹注於國家核定之重點文化創意業產業，爰擬具「文化創意產業發展

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其修正要點如下： 

一、增訂將藝文表演票券以超過票面金額或定價販售者之處罰，以保障民眾近用文化創意活動之權

益；另增訂吹哨者及獎勵制度，鼓勵民眾共同維護進用文化創意活動之權益。（修正條文第

十條之一及第十條之二）。 

二、增訂公司及有限合夥事業以現金投資經行政院核定之國家戰略重點文化創意產業符合一定範圍

且經中央主管機關核定之文化創意事業公司、有限合夥事業或專案，適用投資抵減。（修正

條文第二十七條之一）。 

三、增訂個人以現金投資於行政院核定國家戰略重點文化創意產業符合一定範圍且經中央主管機關

核定成立未滿二年之國內高風險新創事業公司或有限合夥事業，以及符合一定範圍經中央主

管機關核定之專案，並由行政院國家發展基金共同投資，得適用投資金額減除。（修正條文

第二十七條之二）。 

四、增訂已依其他法令享有租稅優惠者，不得就同一事項重複享有本法所定之租稅優惠。（修正條

文第二十七條之三）。 

五、修正本法之施行日期。（修正條文第三十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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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創意產業發展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對照表 

修 正 條 文 現 行 條 文 說 明 

第十條之一 政府應致力於保

障民眾近用文化創意活動之

權益，確保藝文表演票券正

常流通。 

將藝文表演票券以超過

票面金額或定價販售圖利者

，按票券張數，由直轄市政

府、縣（市）政府處每張票

券價格之二十倍至一百倍之

罰鍰。 

以虛偽資料或其他不正

方式，利用電腦及其相關設

備購買藝文表演票券，取得

訂票或取票憑證者，處五年

以下有期徒刑，或科或併科

新臺幣三百萬元以下罰金。 

直轄市政府、縣（市）

政府為調查或取締前兩項違

規事實，得洽請警察機關派

員協助。 

 一、本條新增。 

二、。鑒於文化創意產業蓬勃

發展，相關藝文活動興盛，

逐漸成為人民生活之一部分

，因此針對藝文活動票券之

販售，政府應建立健全之市

場機制，確保相關藝文票券

正常流通，以保障民眾近用

文化之權利，爰訂定第一項

。 

三、此外，近年來我國出現相

關文化票券被搶購一空，再

加以高價轉售，以謀取暴利

之行為層出不窮，已嚴重影

響民眾進用文化創意相關活

動權益，亦將影響民眾參與

藝文活動之意願，雖現行「

社會秩序維護法」第六十四

條第一項第二款已有規範，

非供自用，購買運輸、遊樂

票券而轉售圖利者。處三日

以下拘留或新臺幣一萬八千

元以下罰鍰，然該罰則過輕

，難以遏止黃牛高價轉售相

關藝文票券之行為，爰增訂

第二項，針對藝文表演票券

加價轉售之行為裁罰，其行

為人具「圖利」之主觀要件

，處以其票券之五十至一百

倍之罰鍰；另本項所稱將藝

文表演票券已超過票面金額

或定價販售者，其任何管道

購得、轉售票券所支付之手

續費、郵寄費等費用，均應

納入販售金額進行計算。 

四、當前藝文票券多於網路平

台販售，黃牛常利用大量假

帳號或外掛程式、軟體快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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搶購大量票券，將影響民眾

購票之權益，然以電腦程式

購票，係為不正當方式搶購

，類似以詐欺方式干擾售票

系統，已構成擾亂市場秩序

，侵害一般民眾公平取得票

券之機會，顯有惡性，爰增

訂第三項，若以虛偽資料或

其他不當方式購買相關藝文

票券，以致損害購票公平性

者，處以刑罰。 

五、為彰顯政府取締黃牛票之

決心，爰增訂第四項，直轄

市或縣（市）政府為調查或

取締黃牛之行為，得請警察

機關派員協助。 

六、本條所稱藝文表演票券，

指針對現場演出之音樂、戲

劇、舞蹈或其他形式之藝文

表演活動所公開販售並向消

費者收取對價之無記名式、

記名式證券或其訂票或取票

憑證。另，藝文表演票券因

具有一定時間（限時）、獨

家供給（特定表演者）、數

量限制（場地及檔期有限）

之特性，於熱門場次有票券

供不應求情形，爰本條就文

化創意產業之藝文表演票券

予以規範。 

第十條之二 民眾得敘明事實

或檢具證據資料，向中央主

管機關檢舉違反前條之行為

；中央主管機關應設置檢舉

通報窗口或報案專線。 

主管機關對於檢舉人之

身分應予保密；查證屬實者

，中央主管機關得獎勵檢舉

人。 

前項檢舉及獎勵之檢舉

人資格、獎金提充比例、分

配方式及其他相關事項之辦

 一、本條新增。 

二、為加強稽查黃牛票之力度

，爰增訂第一項，民眾得檢

具證據資料，向中央主管機

關檢舉違反前條販售黃牛票

之行為，而中央主管機關應

設置檢舉窗口或報案專線，

供民眾檢舉。 

三、另為保護檢舉人及鼓勵檢

舉成功之民眾，爰增訂第二

項，主管機關對檢舉人之身

分應予以保密，另對查證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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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實之案件，主管機關應予以

獎勵，以期藉此鼓勵民眾一

同維護藝文票券市場。 

四、增訂第三項，授權中央主

管機關訂定辦法，規範檢舉

及獎勵之檢舉人資格、獎金

提充比例、分配方式及其他

相關事項。 

第二十七條之一 為促進本國

原生文化內容智慧財產開發

、產製及流通，公司或有限

合夥事業以現金投資於行政

院核定之國家戰略重點文化

創意產業符合一定範圍且經

中央主管機關核定之文化創

意事業公司或有限合夥事業

，成為該文化創意事業公司

或有限合夥事業之記名股東

或合夥人達二年者，得以其

取得該文化創意事業公司或

有限合夥事業股份或出資額

之價款百分之二十限度內，

自其有應納營利事業所得稅

之年度起五年內抵減各年度

應納營利事業所得稅額。其

每一年度得抵減總額，以不

超過該公司或有限合夥事業

當年度應納營利事業所得稅

額百分之五十為限。 

公司或有限合夥事業以

現金投資於前項文化創意產

業符合一定範圍經中央主管

機關核定之專案，自其投資

之日起二年內未減少原始投

資金額者，得以其投資金額

百分之二十限度內，自其有

應納營利事業所得稅之年度

起五年內抵減各年度應納營

利事業所得稅額。其每一年

度得抵減總額，以不超過該

公司或有限合夥事業當年度

應納營利事業所得稅額百分

 一、本條新增。 

二、為吸引民間企業將資金挹

注於行政院核定之國家戰略

重點文化創意產業，爰增訂

第一項，明定公司或有限合

夥事業投資行政院核定之國

家戰略重點文化創意產業符

合依定範圍，且經中央主管

機關核定之文創事業公司或

有現合夥事業，得適用投資

抵減。 

三、鑒於投資專案計畫屬文創

產業之慣例，爰增訂二項，

明定公司或有限合夥事業投

資前項文化創意產業符合一

定範圍經中央主管機關核定

之專案，得適用投資抵減。 

四、第一項及第二項之現金投

資者如為創業投資事業，得

由創業投資事業之營利事業

股東或合夥人，依其持有股

份或出資額比例計算可抵減

營利事業所得稅金額之規定

，爰增訂第三項。 

五、公司或有限合夥事業同一

年度適用前三項或其他法律

所訂之投資抵減之抵減總額

，應有一定上限，爰增訂第

四項。 

六、增訂第五項，授權中央主

管機關會同財政部訂定辦法

，規定得適用本條之一定範

圍之文創產業公司、有限合

夥事業與專案，及各項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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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五十為限。 

前二項以現金投資之公

司或有限合夥事業如為創業

投資事業，應由其營利事業

股東或合夥人按該創業投資

事業依前二項規定原可抵減

之金額，依其持有該創業投

資事業股份或出資額比例，

計算可享投資抵減金額，自

創業投資事業成為該文化創

意事業公司或有限合夥事業

之記名股東或合夥人，或投

資國家戰略重點文化創意產

業專案第三年度起五年內抵

減各年度應納營利事業所得

稅額。其每一年度得抵減總

額，以不超過該營利事業當

年度應納營利事業所得稅額

百分之五十為限。 

公司或有限合夥事業於

同一年度合併適用前三項投

資抵減及其他法令所定投資

抵減時，其當年度合計得抵

減總額以不超過當年度應納

營利事業所得稅額百分之五

十為限。但依其他法律規定

當年度為最後抵減年度且抵

減金額不受限制者，不在此

限。 

第一項、第二項公司或

有限合夥事業、第三項創業

投資事業適用投資抵減之要

件、一定範圍、文化創意事

業公司或有限合夥事業、國

家戰略重點文化創意產業專

案之適用範圍與資格條件、

抵減率、申請期限、申請程

序、計算方式及其他相關事

項之辦法，由中央主管機關

會同財政部定之。 

第一項至第三項規定之

實施年限為五年，其年限屆

要件、範圍與其他相關事項

。 

七、增訂第六項，明定本條實

施年限為五年，於年限屆期

前半年，行政院得視情況延

長，並規定以一次為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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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前半年，行政院得視情況

延長之，並以一次為限。 

第二十七條之二 個人以現金

投資於行政院核定國家戰略

重點文化創意產業符合一定

範圍且經中央主管機關核定

成立未滿二年之國內高風險

新創事業公司或有限合夥事

業，且對同一公司或事業當

年度投資金額達新臺幣五十

萬元，並取得該公司或事業

之新發行股份或出資額，持

有期間達二年者，得就投資

金額百分之五十限度內，自

持有期間屆滿二年之當年度

個人綜合所得總額中減除。 

個人以現金投資於前項

文化創意產業符合一定範圍

經中央主管機關核定之專案

，並由行政院國家發展基金

共同投資，且對同一專案當

年度投資金額達新臺幣五十

萬元並持續達二年者，得就

投資金額百分之五十限度內

，自投資期間屆滿二年之當

年度個人綜合所得總額中減

除。 

個人於同一年度合併適

用前二項投資金額減除及其

他法令所定投資金額減除優

惠時，其當年度合計得減除

總額以不超過新臺幣三百萬

元為限。 

第一項、第二項個人適

用投資金額減除之資格條件

、一定範圍、高風險新創事

業公司、有限合夥事業、國

家戰略重點文化創意產業專

案之適用範圍與資格條件、

減除率、申請期限、申請程

序、計算方式及其他相關事

項之辦法，由中央主管機關

 一、本條新增。 

二、為鼓勵個人天使投資人將

資金挹注行政院核定之國家

戰略重點文化創意產業，爰

增訂第一項，明定個人以現

金投資行政院核定國家戰略

重點文化創意產業符合一定

範圍且經中央主管機關核定

之高風險新創事業公司或有

限合夥事業，得適用投資抵

減。另衡酌文創產業特性，

多屬中小型事業規模，爰於

本項明定，投資金額減除門

檻為新台幣五十萬元，並將

被投資對象納入有限合夥事

業。 

三、鑒於投資專案計畫屬文創

產業慣例，爰增訂第二項，

明定個人投資前項文創產業

符合一定範圍，經中央主管

機關核定之專案，得適用投

資減除優惠。 

四、考量其他法律亦有投資金

額減除之規定，爰增訂第三

項，明定個人是用本條文及

其他法律之投資金額減除，

於同一年度之最高投資金額

減除上限。 

五、增訂第四項，授權中央主

管機關會同財政部訂定本條

之一定範圍文化創意產業公

司、有限合夥事業與專案，

及各項適用要件、範圍及其

他相關事項之辦法。 

六、增訂第五項，規定實施年

限為五年，行政院得視情況

延長一次，並以一次為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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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同財政部定之。 

第一項及第二項規定之

實施年限為五年；其年限屆

期前半年，行政院得視情況

延長之，並以一次為限。 

第二十七條之三 已依其他法

令享有租稅優惠者，不得就

同一事項重複享有本法所定

之租稅優惠。 

 一、本條新增。 

二、為避免納稅義務人重複享

有租稅優惠，爰增訂本條予

以規範。 

第三十條 本法施行日期，由

行政院另定之。 

本法中華民國一百零八

年一月七日修正公布條文及

一百十二年○月○日修正之

條文，自公布日施行。 

第三十條 本法施行日期，由

行政院另定之。 

本法中華民國一百零七

年十二月二十五日修正之條

文，自公布日施行。 

鑒於法律案經總統公布後，其

公布日期為一般民眾所知，較

立法院三讀日期易於查閱，爰

將現行第二項立法院三讀之日

期調整為總統公布之日期。 

 


